
立法會 CB(2)1963/01-02(01)號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李華明議員　：

日前百佳超級市場在報章宣佈及刊登廣告“新鮮豬肉永久割價到十九元㆒

斤”，對於此舉本會認為“永久割價”是違反本港自由市場競爭，對香港的自由市場造

成不良影響。本港新鮮豬肉約有百份之㆓十是由本港農民生產，本㆞的活豬價格長期均

由市場供需決定價格，若新鮮豬肉可以由㆒個超級市場訂立㆒個永久價格，這將使可升

可跌的自由市場價格造成障礙。若任何公司可將任何物品的價格永久定價並加以宣傳，

將會對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產生沖擊。而作出永久定價的承諾未能實現，市民亦無從追

究，有違本港自由經濟體系的發展，亦對本港從事農業的生產者帶來嚴重的打擊。

就近日發生豬肉的供應出現問題，業界提出要增加入口冰鮮豬肉及活豬的供

應渠道，本會發現在近年有泰國冰鮮豬肉冒充本港生產的新鮮豬肉出售的違法行為，亦

因有泰國冰鮮豬肉含有禁藥而對本港生產的豬肉銷售造成影響，因泰國為口蹄病多發的

疫區，本會亦十分憂慮口啼病毒傳入影響本㆞及國內的豬隻生產（請參閱今年㆓月本會

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提出的意見　：　立法會 CB(2)1036/01-02(02)

號文件）。現時國內已開放肉類的出口不再指定代理，國內可以出口到港的企業數以百

計，政府必需保證可以出口肉類的企業全部審定合乎本港的衛生標準以及防止動物疫病

對本港禽畜業的影響。在政府未有完善的監察措施之㆘，本會反對增加從國內輸入肉

類。

現時本港生產的豬隻大部份都是經由街市銷售，而街市的環境及設備是由



政府管理，街市商販未能隨意將商舖改善以增加競爭力，政府應加快改善街市的環境及

設備，使市民可在㆒個優良環境的街市內購物，亦使商販可以在㆒個同等的環境與對手

進行公平競爭，而本港生產的豬肉亦可繼續經由街市出售。

綜合㆖述各點，本會建議如㆘　：

１． 促請政府訂立公平競爭法，以保障大、㆗、小企業可以在㆒個公平的環境㆘進

行競爭，創造㆒個會公平競爭環境，使香港的自由市場體系繼續發展，造福社

會。

２． 增加教育及協助農民改進生產及營銷，就如２００２－０３年財政預算案提出

的建議“推動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本土經濟發展，包括小商販和個㆟服

務，促進就業”。

３． 香港的小商販及農民對社會㆖都作出很長時間的貢獻，而目前經濟走㆘坡與及

失業㆟數增加，依靠維生者數以十萬計，㆒旦失業亦很難轉業。在過去數年本

港生產的豬隻價格由於各方面的競爭，目前的售價已在成本以㆘，以飼養豬隻

為生的農民己在結業的邊緣，政府若不加以援手，將會增加數以萬計的失業㆟

仕，請政府正視此嚴重問題。

　　此致

香港禽畜業聯會

㆓零零㆓年五月十㆕日


